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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為了       

公共利益 

律師公司 
 
 

  工作中的 

就業歧視常見問與答﹕合理的調整 

什麼是對殘障人士的“合理的調整”？ 

一般來說，調整是指對工作場所作的任何變通使得殘障人士獲得平等就業的機會。一項變通可以

指求職申請程序的修改，工作環境或工作方式的便利，或者就業福利和優先待遇的調整。 

合理的調整是一項滿足殘障人士平等就業機會又不給雇主不必要的困難的變通安排。 

合理調整的例證有哪些？ 

 讓現有雇員使用的設施變得容易被殘障人士取得和使用； 

 重組工作結構； 

 改變上班時間； 

 提供額外的無薪假期； 

 依殘障人士的要求，調整他/她到一個待遇相同的空缺（或即將空缺）的職位上； 

 購買或改進設備或裝置； 

 調整或修改考試，培訓材料或政策； 

 提供合格的誦讀或翻譯人員。 

哪些調整被認為是不屬于“合理的調整”的？ 

雇主不需要放棄適用于相同工作類別中所有員工的某項職務的基本功能，或者降低作業標準。還

有，雇主一般沒有義務提供上下班都使用的私人用具，例如眼鏡，輪椅或助聽器。 

我應在什麼時候提出需要合理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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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申請工作的時候，在做工作的時候，或者在和正常人共同享受就業所提供的福利和優先待

遇的時候提出要求。 

例如﹕聾啞人申請工作，面試時要求手語翻譯。 

例如﹕患有眼鏡疾患的雇員要求大字體的計算機軟體，以便閱讀。 

例如﹕一位使用輪椅的雇員需要別人幫助以便離開輪椅易接近的地點。 

在我開始上班前，我就應該要求提供調整嗎？ 

不，除非在申請工作時你想得到協助。你可以在工作中的任何時間要求合理調整。但為了自己的

利益，你最好在工作出差錯之前就提出合理調整的要求。 

我如何得到殘障人的合理調整呢？ 

問你的雇主要求調整，口頭或者書面的形式都可以。如果你想要幫助，你的家人，朋友，醫療健

康機構，或其他能代表你提出要求調整的人都可以。 

你或你的代表必須讓雇主知道你要求的工作調整或便利是因為你的殘障所致。要準確告訴雇主你

需要他作什麼來幫助你的工作。在要求調整時，你要用“簡單的英語”，不要提及《殘障人法案

（ADA）》或使用“合理調整”的詞句。此外，在沒有要求某個具體調整前，如果你有例如哪種調整

最能幫到你的建議將會是有幫助的。 

一旦我提出要合理調整后，會發生什麼？ 

在提出要求調整以後，你和你的雇主應該開始非正式的程序，了解你需要什麼並找到適當的合理

調整。雇主可能會詢問你相關情況，幫助就合理調整的求助作出決定。 

如果我要求幫助，雇主可以問有關我的殘障的問題嗎？ 

可以，除非你的殘障和對幫助的需要明顯。當有特定殘疾的人要求一項合理幫助時，雇主可能會

要你提供文件或者進一步有關殘障以及它所帶來的限制的資料。但是，雇主僅能要求那些證明你

有殘疾以及由于殘疾你需要適當幫助的文件和資料。所以，雇主只允許索取與你的殘障有關的醫

療記錄，而不能要求閱讀全部醫療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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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還可以要求你到雇主選擇的健康護理機構證明你的殘疾和對幫助的需要。但是，檢查必須僅

限于決定你是否是殘疾和需要協助。如果是雇主要你去他所指定的健康機構，雇主必須支付所有

相關費用。 

我如何知道什麼合理調整我可以要求？ 

請和目前護理你殘疾的健康護理機構討論，詢問關於合理調整的建議。你還可以咨詢當地的或全

國性的維護特定殘障群體利益的組織（例如自閉癥，精神病等組織）尋求協助的建議和資源。 

要了解有關最新的技術，輔助設備和其它可能的協助，請咨詢象『職業協助网』（1-800-232-9675

語音/聾啞）這樣的組織。 

我怎麼知道我殘疾造成的協助需要是 ADA 要求我的雇主必須提供的？ 

這必須依據個案來決定。根據 ADA 法案，擁有 15 個（包括 15 個）雇員的雇主，必須為殘障雇員

或殘障的申請人提供正當合理的協助，除非這些協助會帶來不必要的困擾。根據紐約州法律，擁

有 4 個（包括 4 個）雇員的雇主，必須為殘障雇員提供合理的協助，除非這些協助會帶來不必要

的困擾。 

什麼是“不必要的困擾”？ 

“不必要的困擾”是指相對于公司規模，財政資源，生意的性質和結構而言做某些調整太困難或者

太昂貴。一項協助如果對生意帶來太多中斷，太廣泛甚至從根本上改變生意的性質，也會造成“不

必要的困擾”。例如，如果燈具店的雇員對光敏感，燈具店不需撤除它的燈光展示。 

雇主也不必為了協助殘疾人而剔除某個崗位的基本功能。 

很明顯，如果必須在工場做的事，但你卻要求在家里做，或者下班后沒有工作要做，但你卻要加

班，這都不屬于正當的要求。例如，航空公司駕駛飛機的飛行師明顯不能要求“在家上班”。 

主要責任是早 9 點到晚 5 點在辦公室接聽電話的接待員，也不能要求上夜班。還有，雇主不必為

幫助殘疾人而降低適用于所以員工的作業標準。 

雖然雇主不必剔除工作的某些基本功能或降低作業標準，但如果雇主願意，他/她也可以那麼做。 

有沒有決定某項調整是不是合理的一般的指導原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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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每個個案都要獨立考慮，但确有些指導原則能幫助決定一項調整是否合理。 

a. 一般而言，花費越少，干擾越少的調整，越會是合理的和不會帶來過度的困擾。 

b. 可預見的和固定的調整比那些不可預見的和變動的調整更被認為是合理的。例如﹕如果你每

周有一天需要早走或者晚來去接受心理治療，你和你的老板可以計劃在你的缺勤時，安排

你在其它時間或者安排其他人完成這項工作。與此相反，如果你患有驚恐癥，造成你不定

時地的缺勤和不定的時間長短，這就使你和你的老板很難為這種缺勤作出安排。【當然，

在有些情況下允許個人因殘障在不可預測的時間請假也可能是合理的，只要這種請假不經

常發生，時間也不長】 

c. 一般而言，提前請假並有明確期限的病假比起那些臨時請假或者不確定期限的病假更接近

ADA 認定的合理要求。例如﹕有時人們需要請假住院或者病后術后的恢復。如果你提前知道

離開的時間和時間長短，相比于最後一分鐘才知道病休時間長短或者何時開始請假，它會

讓老板更容易安排你的病假。因此，如果你因為病痛需要請假，而且不知道要請假多長時

間，你可以先要求請假有限的時間，不夠再繼續續假。如果你不確定需要請假多久，比較

好的辦法是在病假期間定時和公司通報你的病情。 

d. 調整所涉及的雙方都能夠有彈性，各自都願作出讓步比僅要求一方讓步更容易達成合理解

決。例如﹕如果你需要定期晚來或早走看醫生，如果你願意加時工作以彌補損失的時間，就

比不願意更容易達致合理的安排。 

e. 有些看似合理的調整，但由于它要求改變其他人的工作環境，也會是不合理的。如果要求

的環境改變對工作干擾太大，雇主可以以“不必要的困擾”為理由加以拒絕。例如﹕要求降低

室內溫度，調暗燈光，或為滿足你的殘疾狀況而改變其它環境，造成對其他雇員的不便。 

如果存在幾個合理調整的選擇怎麼辦？雇主必須按我的要求做嗎？ 

在這種情況下，雇主會在幾個合理調整方案中選擇一個有效的調整。如果存在幾個合理選擇，雇

主不必須提供雇員所要求的調整。EEOC 認為“個人的意願應該予以優先考量。然而，雇主在多個

調整方案中有最終選擇權。” 

我的雇主要在多長時間內回應我調整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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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該盡快回應合理調整的要求。在收到合理調整的要求后，公司和雇員應該開始非正式地交

流，看看雇員工作上需要什麼幫助，確定適當的合理調整。允許雇主就你的要求提出相關問題，

包括什麼是你真正需要的，以便作出明智的決定。 

所謂合理調整的底線是什麼？ 

請記住，在 ADA 法律下，有許多因素會影響一項調整的要求是否合理。因為法律要求個案處理關

於什麼要求是合理的，甚至閱歷豐富的從業律師也不總能判定一項具體的調整要求是合理的或不

合理。辨別一項調整要求是否合理，需要詳細了解一個具體工作的職責；相同工作職責的員工有

多少；完成工作的方式/方法是什麼；調整的代價是多少以及許多其它因素。你掌握的參數越多，

你得到幫助的可能就越大，關鍵就是﹕調整對你的工作必須的，而且不會造成公司過多負擔的。 

 

 

由于本文件僅為一般性質的資料介紹，這個事實報導不應該被視為法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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